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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rd.gd.cn/pub/gdrd2012/rdhy/cwhhy/1212/jyjd/201411/t20141126_143088.html） 

 

附錄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十项地方性法规

的决定（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23 号公告）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十项地方性

法规的决定》已由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14 年 11 月 26

日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4 年 11 月 26 日 

 

广东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 

《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十项 

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014 年 11 月 26 日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广东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决定： 

 

  一、对下列八项地方性法规中不符合行政审批取消和下放的精神要求的规定作出修改 

 

  （一）《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 

 

  删除第二十五条中的“，但其所占份额不得超过全部注册资金的 20％”。 

 

  （二）《广东省华侨捐赠兴办公益事业管理条例》 

 

   1．将第八条中的“确需改变原用途的，应当事先征得捐赠人同意，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侨务工作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修改为“确需改变原用途的，应当事

先征得捐赠人同意”。 

 

  2．将第十三条中的“经当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侨务工作行政主管部门和同级税务部门确

认后”修改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确认后”。 

 



2 

 

  （三）《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 

 

  1．将第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省人民政府确定的古典名园，其恢复、保护规划和工程

设计，由其所在地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所在地在佛山市顺德区的，

由佛山市顺德区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2．将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城市绿化规划、城市各类绿地的修建性详细规划和工程

设计方案应当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 

 

   3．将第二十六条第二款修改为：“城市公共绿地、居住区绿地、风景林地内应当严格控

制商业和服务经营设施。” 

 

   4．删除第三十九条。 

 

  （四）《广东省职业介绍管理条例》 

 

   1．将第八条第四项“有不少于十万元的开办资金”修改为“有认缴的开办资金”。 

 

  2．删除第二十三条。 

 

   3．删除第二十九条。 

 

   4．删除第三十六条中的“第二十三条”。 

 

  （五）《广东省技术市场条例》 

 

   1．将第八条第一款修改为：“设立技术交易市场、举办技术交易会，应当经同级工商行

政管理部门登记。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删除第十八条第（一）项。 

 

  （六）《广东省基本农田保护区管理条例》 

 

  将第八条中的“最后由省人民政府组织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确认”

修改为“最后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组织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和农业行政主管部门验收确

认”。 

 

  （七）《广东省公路条例》 

   1．将第二十四条第一款修改为：“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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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标准为:国道不少于 20 米；省道不少于 15 米；县道不少于 10 米；乡道不少于 5 米。属于高

速公路的，公路建筑控制区的范围从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的距离标准不少于 30 米。公路弯道

内侧、互通立交以及平面交叉道口的建筑控制区范围根据安全视距等要求确定。” 

 

   2．删除第六十一条。 

 

  （八）《广东省民用建筑节能条例》 

 

  将第三十条第二款修改为：“具备太阳能应用条件的建筑，建设单位应当选择合适的太阳

能应用系统，用于热水供应等；设计单位应当按照有关太阳能应用的标准进行设计。” 

 

  二、对下列两项地方性法规中与上位法不一致的规定作出修改 

 

  （一）《广东省林地保护管理条例》 

 

   1．将第十二条、第十三条、第十五条中的“征用”修改为“征收、征用”。 

 

   2．将第二十四条中的“可在接到处理或处罚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向作出处理或处罚

决定机关的上一级行政主管部门申请复议，或向人民法院起诉”修改为“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

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二）《广东省社会养老保险条例》 

 

   1．将第九条修改为：“单位和被保险人必须按规定的标准逐月缴纳养老保险费。被保险

人缴纳的养老保险费全部计入个人帐户；单位缴纳的养老保险费计入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基

金。” 

 

   2．将第十条第一款中的“单位按所属被保险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养

老保险费”修改为“单位按照国家与省规定的本单位职工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缴纳养老保险

费”。 

 

   3．将第十条第二款修改为：“被保险人上年度月平均工资高于或者低于省政府规定标准

的，按照省政府规定执行。” 

 

   4．将第十五条第一款修改为：“被保险人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资格审查，达到法定退休

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被保险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不

足十五年的，可以缴费至满十五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也可以转入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

按照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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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将第十七条与第十八条合并修改为：“符合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的被保险人，基本养

老金由基础养老金、过渡性养老金和个人帐户养老金组成，具体计发办法按照省政府规定执

行。 

 

  “基础养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从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基金中支付，个人帐户养老金从个人帐

户中支付。基本养老金每年按照国家和省的规定调整。” 

 

   6．删除第十九条。 

 

   7．将第二十一条第一款修改为：“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不得提前支取。个人在达

到法定的领取基本养老金条件前离境定居的，其个人账户予以保留，达到法定领取条件时，按

照国家规定享受相应的养老保险待遇。其中，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可以在其离境时或

者离境后书面申请终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关系。” 

 

   8．将第二十七条第二款修改为：“在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全省统一核算前，各市（地级及

地级以上的市，下同）、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按养老保险基金征收总额的一定比例上缴

调剂金，用于对养老金发放困难地区和企业进行调剂。” 

 

   9．将第三十七条修改为：“个人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调

解、仲裁，提起诉讼。用人单位侵害个人社会保险权益的，个人也可以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

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 

 

   10. 将第三十八条修改为：“用人单位或者个人认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的行为侵害自己

合法权益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用人单位或者个人对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依法办理社会保险登记、核定社会保险费、支

付社会保险待遇、办理社会保险转移接续手续或者侵害其他社会保险权益的行为，可以依法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11. 将该条例中的“社会养老保险基金”修改为“社会养老保险统筹基金”，将第二十六

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中的“养老金”修改为“基本养老金”，将第十四条、

第十五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第三十条、第三十一条、第三十六条、第

三十九条中的“社会保险部门”修改为“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将第四条、第十条、第三十四

条中的“社会保险部门”修改为“社会保险行政部门”，将第十二条中的“社会保险部门”修

改为“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将第三十三条中的“社会保险部门”修改为“社会保险经办机

构和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 

 

  本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广东省促进科学技术进步条例》等十项地方性法规根据本决

定作相应修改后重新公布。 


